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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有關

建議按每持一股現有股份獲發六股供股股份

之基準進行供股之通函

茲提述麥盛資本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刊發的公告，

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按於記錄日期每持一 (1)股現有股份獲發六 (6)股供股股份之基

準以每股供股股份 0.22港元進行供股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延遲寄發通函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載列（其中包括）供股進一步詳情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連同股東

特別大會通告，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。由於需要額外

時間完成將載入該通函的若干資料，故該通函的寄發預計延遲至二零一八年七月

三十一日或之前。供股的時間表將相應修改並載於該通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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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

劉力揚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力揚先生、陳勝先生、王保志先生、余勇先生、臧東玲女士及

張利銳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大祥先生、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。


